附件2
上海市中医药特色巡诊站点
项目任务书
（2024年度）
站点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属社区卫生中心：                                          （盖章）
联系方式：                                                                                                 
邮    箱：                                                                 
项目起止年月：              2024年2月至2024年8月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
填表说明：
1.本项目任务书是项目中期评估和验收评估的主要依据，请实事求是填写；
2.项目建设内容须符合本市有关任务要求，要有明确的直接或间接社会、经济效益；
3.逻辑思路清晰，预期目标明确，实施步骤可行，预算真实合理；
4.须严格按照项目任务书各项内容的提纲、格式和要求填写，不得自行改变版式、取消和增加条目；
5.项目单位和参加人员，以本项目任务书填写为准，研究期间需调整应及时提出申请，未经申请同意，中期评估或验收所产出成果以本标书参加单位和人员为准;
6.项目任务书一式五份，经市中医药管理局盖章后，一份市级存档、一份区级存档、一份项目建设单位存档；
7.请采用A4纸（正文字体“小四”）双面打印。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
建设
单位
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项目联系人
	
	联系人所在部门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传真号码
	
	是否设置中医科
	

	
	组织机构代码
	

	项目
经费
来源
（万元）
	总经费
	

	
	区级财政投入
	

	
	单位自筹
	

	
	其他
	

	中心现有基础
	中心概况，人员，制度，是否达到国家中医药局印发的中医馆服务能力提升建设标准、现有站点情况等


二、社区卫生服务站现有基础和预期成效
	
	建设指导标准
	现有基础
	预期成效

	硬件设置
	面积（≥200m2）
	
	

	
	整体装修突出中医风格
	
	

	
	内设候诊区
	
	

	
	中医诊室（≥1个）
	
	

	
	中医治疗室（≥1个）
	
	

	
	中医特色治疗床位（≥5张）
	
	

	
	每张中医特色治疗床位所占面积（≥6m2）
	
	

	
	中医特色诊疗设备种类数（≥5类）
	
	

	
	中医特色诊疗设备名称
	1.2.3.4.5……
	

	
	中医药特色文化角（m2）
	
	

	
	中医药特色文化角简介
	（文字描述现状，开展中医药服务自助体验等）
	

	人员配置
	配备中医类别医师总数（名）
	
	

	
	站点配备中级职称及以上中医医师数（≥2名）
	
	

	
	配备高级职称中医医师数
	
	

	
	家庭医生团队长执业类别
	
	

	
	每周提供中医诊疗服务时间（≥5个半天）
	
	

	
	开设中医延时服务情况（午间、晚间、周末等）
	
	

	
	配备卫技人员总数（名）
	
	

	
	接受过中医知识和技能培训的卫技人员占比（100%）
	
	

	中医医疗
服务
	提供中药饮片服务（是/否）
	
	

	
	开展的中医药技术方法≥6类18种
	几类几项
	

	
	开展的中医药技术方法项目名称
	1.2.3.4.5……
	

	
	开展的上海市推广的中医药适宜技术项目数（≥4项）
	几项
	

	
	开展的上海市中医药适宜技术项目名称
	1.2.3.4.5……
	

	
	名医（中医）工作室数
	
	

	
	名医（中医）工作室名称
	
	

	
	工作室名专带教门诊时间（每月≥半天）
	每月几天，具体门诊安排时间（比如每周三下午）
	

	
	“一站一特色”情况
	
	

	
	多媒体宣传情况
	（文字描述现状）
	

	
	提供居家患者上门服务情况
	（文字描述现状）
	

	
	中医诊疗人次数
	
	

	
	中药饮片处方占处方总数比例（﹥5%）
	
	

	
	中医非药物疗法治疗人次占总诊疗人次比例﹥30%
	
	

	
	居民中医药知识知晓率（≥90%或较建设前提高5%）
	
	

	
	服务满意率(≥90%或较建设前提高5%以上）
	
	

	中医预防保
健服务
	开展慢性病的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3种）
	（文字描述现状：种类及名称）
	

	
	65岁以上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75%）
	
	

	
	中医药特色明显的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建设情况（≥1个）
	（文字描述现状）
	

	
	推广中医功法，如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1套））
	（文字描述现状：种类及名称）
	

	
	培训居民数（中医功法）
	
	

	
	每月举办中医药健康知识讲座次数（≥1次）
	
	

	
	每月更换中医药健康教育的宣传栏次数（≥1次）
	（文字描述现状：有无中医药健康教育内容的宣传栏、每月更换内容）
	

	
	每月播放中医药内容的健康教育音像资料次数（≥2次）
	（文字描述现状：种类及名称）
	

	综合保障

	参加区级及以上中医类别医师人才培养项目医师数
	（文字描述现状）
	

	
	参加中医医联体牵头单位双聘的医师数
	
	

	
	非中医类别卫技人员中医药培训
	（文字描述现状）
	

	
	运行制度、激励机制、管理标准
	（文字描述现状，站点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上级医疗机构的上下联动、分级诊疗的服务模式和紧密协作机制，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站式多维度的中医药诊疗服务情况介绍）
	

	
	站点推进中医药融入功能社区
	（文字描述现状，站点所在街道（镇）支持中医药工作，集中医医疗、中药知识、养生保健、养老康复、儿童关爱等宣传教育和文化体验功能为一体，把中医药融入到社区居民和职业人群的生活和工作中。）
	

	其他
	开展互联网诊疗
	（文字描述现状）
	

	
	开展远程会诊
	
	

	
	……
	
	

	
	
	
	


备注：1.现有基础中，各项数据现有基础未特指年份的以2023年度统计；
2.预期成效应至少达到上海市中医药特色巡诊站点建设指导标准，按照预期成效进行立项遴选，其完成情况作为验收时得分重要依据。建成后服务量各项数据纳入每年度考核统计。
3.表格后附中心及站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5-10张现有基础彩色图片（电子版）。

三、项目任务及时间安排

	时间节点
	项目任务内容

	 
	 

	
	

	
	

	
	

	
	

	
	

	
	

	
	

	
	


备注：按月度为节点划分，8月底前需全部完成并向居民开放。
四、进度安排及阶段考核指标

	时间节点
	建设任务内容
	阶段考核指标

	
	
	

	
	
	

	
	
	

	
	
	

	
	
	

	
	
	

	
	
	

	
	
	

	
	
	


备注：按月度为节点划分，由各区卫健委按月督导，8月底前需全部完成并向居民开放。

五、申报团队成员情况
	姓  名
	性别
	学历
	职务
（职称）
	单位
（部门）
	项目分工
	签名

	
	
	
	
	
	
	

	
	
	
	
	
	
	

	
	
	
	
	
	
	

	
	
	
	
	
	
	

	
	
	
	
	
	
	

	
	
	
	
	
	
	

	
	
	
	
	
	
	

	
	
	
	
	
	
	

	
	
	
	
	
	
	

	
	
	
	
	
	
	

	
	
	
	
	
	
	

	
	
	
	
	
	
	

	
	
	
	
	
	
	

	
	
	
	
	
	
	


六、预算明细                                                                      （万元）
	一级明细
	金额  
（万元）
	二级明细
	金额  
（万元）
	三级明细
	测算依据

	
	
	
	
	明细内容
	申请金额
（万元）
	单价
（万元）
	数量
	

	
	　
	　
	　
	　
	
	　
	　
	　

	
	
	
	
	
	
	
	
	

	
	
	
	
	
	
	
	
	

	
	
	
	
	
	
	
	
	

	
	
	
	
	
	
	
	
	

	
	
	
	
	
	
	
	
	

	总   计
	
	
	
	
	
	
	
	

	预算编制人（签名）                                       项目负责人（签名）
财务负责人（签名）                                       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名）


七、申报单位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八、上级主管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九、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药管理局意见
	         公章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22 -
- 23 -

